
广西财经学院转学、转专业、复学学生成绩认定申请表

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性别

学号

已修读并取得学分课程 拟对应转入现专业课程

序号 课程名称 成绩 学分 课程名称 学分 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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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      广西财经学院教务处印制

原学校/专业/班级

转入专业/班级

需补
课程

学籍
科审
核

教务
处意
见

说明：1.毕业审核以转入年级/专业应当修读的学分为准。2.已修课程与转入年级/专业课程相同或
相近的可申请认定，认定后成绩方有效。3.转入年级/专业已开而异动学生未修读或无成绩的课程，
填入“需补课程”一栏并自行安排计划补修（到教务科申请）。4.本表由异动学生填写，并附原成
绩证明。5.所有手续办完后复印2份(转学的3份），原件交教务处学籍科，复印件加盖学籍科考试专
用章后一份交所在学院，一份学生本人保存（转学的，还须交一份给财务处）。





广西财经学院普通本科学生成绩认定申请表（学籍异动）

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性别

学号

已修读课程 拟认定现专业课程

序号 课程名称 成绩 学分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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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备  注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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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      广西财经学院教务处印制

原学校/专业/班级

现专业/班级

需补
修课
程

课程性质（通识课/专业基
础课/专业课/限选课）

学籍
科审
核

教务处
意见

说明：1.毕业审核以转入年级/专业应当修读的学分为准。2.已修课程与转入年级/专业课程相同或
相近的可申请认定，认定后成绩方有效。3.转入年级/专业已开而异动学生未修读或无成绩的课程，
填入“需补修课程”一栏并自行安排计划补修（到教务科申请）。4.本表由异动学生填写，并附原
成绩证明。5.所有手续办完后复印2份，原件交教务处学籍科，复印件一份交所在学院，一份学生本
人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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